关于制定苏州市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的说明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苏州市应急管理局在《苏州市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试行）》（苏应急规〔2024〕3号)基础上，重新制定规范性文件《苏州市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清单》”）：

一、必要性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轻微违法行为首违免罚精神，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5号）及《江苏省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苏应急规〔2025〕1号)等相关规定，苏州市应急管理局对轻微违法行为审慎评估，制定《清单》，进一步扩大免罚适用范围，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确保执法既有“温度”又不失“力度”。
二、主要内容

《清单》共设定35项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较原苏州市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新增22项，较江苏省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新增15项。《清单》前20项主要参考《江苏省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苏应急规〔2025〕1号）；新增21-26项事项分别参考上海、浙江、西安等地不予或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内容，结合苏州实际修改免罚适用情形；新增27-35项事项为近四年我市应急管理部门未实施行政处罚的违法事项，对其中轻微违法行为设定免罚适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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